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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逐渐消失的湄公河流域国的森林 

 

 

 

森林支撑着人民的生活 

 

“森林是我们的家，没有家，我们无法生存”——生活在老挝山区的农民这样说到。在湄

公河流域国家农村地区的生活，至今还依赖着森林、河流带来的天然资源
1
。 

 

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这 5个国家，加上中国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 2个

省，组成了大湄公圈（GMS）。在大湄公圈内，约有 7,000 万人的食品、水、生计以及其它

与生存相关的重要服务业，都直接依存于生态系统（WWF 2013: 5）。 

 

从事着农业的人们，依赖自然环境，粮食生产很难保持为一个稳定量，一直以来都是通过

在森林中采集竹笋、蘑菇、捕获野生动物等林产品来补充
2
。建房子的木材、修葺屋顶的

茅草也是从森林中获得。同时，也继承了各种草药中的智慧，来用于治病。 

 

另外，在中国云南省、老挝、泰国东北部、越南西北部等地区，对生活在森林中的精灵的

敬拜和利用森林时所保持的各种禁忌，抑制了森林资源的过度利用和采伐3。 

 

另外，湄公河流域各国的山区部分，少数民族一直都从事烧田农业。在采伐草木、烧荒整

地、短期作物栽培之后，收获结束的时候，会闲置土地，通过休养期，土地植被慢慢恢复，

然后再次栽培作物。对从事这种农业的烧田农民来说，森林和农业用地是一体的。另外，

在烧田的再生林中，采集各种林产品。有些林产品只有在再生林中才有，一直以来，人们

的生活和森林生物的多样性，互相支撑依存4。 

 

正如在开头部分，老挝农民所讲的那样，对于生活在湄公河流域农村地区的人们来说，是

不能没有森林的。但是，这一地区的森林，在这半个世纪期间，急速地减少、恶化，不断

地威胁着人们的生活。 

 

湄公河流域的森林渐渐消失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0年的统计，现在，湄公河流域的 5 个国家，还有 9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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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森林，其中 13％为原生林、10％为人工造林、其余大部分是，在暂时荒废之后还可

以自然再生的天然林（图 1）。各国森林覆盖率为，柬埔寨 57％、老挝 68％、缅甸 48％、

泰国 37％、越南 44％。 

 

我们看一下森林的具体分布可以发现，特别是柬埔寨和越南的原生林比较少（柬埔寨 32

万 2,000公顷、越南 8万公顷），在泰国和越南，比起其他国家，人工造林的所占的比例

很大。 

 

 

根据 FAO（2010）制作
5
。 

 

 

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这 5个国家中，1973 年总计有 1亿 4,000 万公顷（达

到 5个国家整体面积的 73％）的森林，2009 年减少到了 1億公顷（整体面积的 51％）。

也就是说，31%的森林消失了（WWF 2013: 23）。各国情况分别来看，1980 年以后，与 1973

年相比，柬埔寨失去了 22％的森林、老挝和缅甸为 24％、泰国和越南为 43％。相关组织

提出警告，如果这样非持续性的发展下去，森林不断遭到破坏，在 2030 年以前、除去中

国的 GMS地区的森林，还会消失约 34％（WWF 2013: 7）。 

 

森林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 

 

关于湄公河流域的森林破坏问题，被指出有如下几条主要原因。一是，长期持续的战争和

内战。越南战争中，美军使用凝固汽油弹及散布枯叶剂，造成大面积热带雨林消失。在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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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从 20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到 20世纪 80年代初，在中部山区地区，散布的共产游击

队和泰国政府的战斗中，森林被政府军大规模烧毁（樫尾）。 

 

第二、伴随着农业开发政策的推进，森林不断转换为农地。橡胶、桉树等产业种植林，木

薯、甘蔗等经济作物的栽培，这种农园开发，不断把森林置换为农地。另外，在泰国和越

南，虾的养殖项目给红树林也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英国的 NGO 全球见证组织（Global 

Witness）指出，在柬埔寨和老挝进行的由越南资本运作的橡胶种植林，存在强征土地的

问题。根据该组织的报告书（Global Witness 2013）称，越南的大型企业，与腐败的当

地国家政商界高层有密切的关系，为了种植橡胶林而租借大面积土地，给当地社会及自然

环境带来了悲惨的结果。另外，这份报告书还称，德国银行 （Deutsche Bank）和世界银

行组织的国际金融公社（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IFC）不顾环境和人权，

向这种橡胶种植林企业投资，支持该活动。来自海外的资金，支持这种企业的行为，是这

一地区森林破坏的诱因。 

 

第三，矿山开发、水力发电站的建设等大规模的城市基础建设的开发。通过世界银行和亚

洲开发银行（ADB）的援助，而建设的老挝南屯河 2大坝水力发电站6，把曾经被称作“东

方的加拉帕戈斯”的拥有丰富生态系统的森林，其中 450㎢，沉入到了大坝底。抢先在这

座大坝建设前，老挝军队系统的采伐企业，在 1993 年～1994年，开始砍伐南亚松7等珍贵

木材，向邻国泰国、越南运送。另外，与施工企业南屯河 2大坝电力公司（NTPC）制定的

兼顾环境社会的政策相反，没有把蓄水池内的有机物去除干净就进行注水。在蓄水池中，

我们可以看到在蓄水池内浸泡过的枯木林立。现在，在老挝，来自水力发电开发和矿山开

 

为种植橡胶林而开垦的土地（老挝南部阿速坡省） 

 

飼料用玉米田。连续耕种所带来土壌劣化、引起土

壌浸食现象（老挝北部乌多姆塞省） 

http://www.baidu.com/link?url=wGv_J1oer8GNVVWtpM4Zds3rzPLWv_RxARfI1X8DGfXELKSUpqwNdL3elYYG76w-Q6TDGXu1ATDtxVr8cGvX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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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项目地的木材采伐，据政府的官方统计，占到一年木材产量的 80%。 

 

第四、违法的采伐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根据老挝的事例，采伐量虽然没有准确的数据，

但根据现有的木材加工厂的数量和实际开工率来推断，大约是官方的采伐许可量的 2倍左

右。老挝政府掌握的向越南的木材出口量，和越南方面掌握的从老挝的木材进口量之间，

有近 2倍的差距。这表明，违法采伐非常猖獗。另外，在 2001 年以后，老挝政府关于来

自天然林的木材，只允许成品出口。但是，由于国内的木材加工产业的竞争力低于越南等

国，所以，现状是向越南等国出口原木和一次加工产品的情况还在持续（藤田 2012）。 

 

另外，烧田移耕也是造成这一地区森林破坏的原因。烧田，由于给人感觉又是砍伐又是烧

荒，所以被看做是森林破坏的原因。但是，在收获后，在植被恢复以前，保证有充分的休

 

从老挝南部运往越南的大树。在老挝虽禁止出口粗大

木材、违法砍伐・买卖却络绎不绝。 

在湄公河地域的山脉地带有一直传下来的烧田传

统、可因人口増加以及开发事业等原因、农业用地

即而相对的、绝对地变得稀少化、从而增加了破坏

性地使用土地的案例。 

 

南屯河 2 大坝储水池。来不及砍伐掉植物所剩植物

已枯干（2009年） 

 

从预定地的南屯河 2 大坝砍伐掉的木材（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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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期的话，便是一种可持续的农耕方法。但是，由于人口增加、基础建设的开发、产业种

植林和经济作物栽培的扩大，可以利用于烧田的土地如果减少，就不会有充分的休养期，

最后，还没有恢复植被的森林就被用于烧田使用了。由于有了来自企业和个人的产业种植

林，以前村民们共同使用的农地，现在被圈地私有化，烧田的循环利用周期被缩短，有时

烧田用地所承受的压力也会随之增高（Barney 2010）。另外，在老挝，政府推行的少数

民族迁移政策，由于村子集中在道路两旁，会引发农地相对不足，造成烧田休养期缩短等

问题，相反是在破坏性的利用土地（東 2010）。考虑烧田农业造成破坏森林问题的时候，

也需要看到这个背景。像这样，休养期如果变短，就会超出自然的恢复能力，从而引起土

壤劣质化的事例不断增加。 

 

建议——为了防止森林减少和劣化 

 

作为防止森林减少的对策，一般都会想到植树造林项目吧。但是，在湄公河流域进行的种

植林大部分都是桉树或是油棕等单一种类的种植林。这不适合作为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无

论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观点来看，还是从地区居民的食品安全保障的观点来看，负面影响

都比较大。另外，还有一些情况，为了植树造林项目，地区居民进行烧田农业或是采集林

产品的森林作为“荒废林”会被圈起来，被置换为单一树种。在植树造林项目的时候，在

什么样的土地上，种植什么样的树种，在这些考虑之后，还有必要兼顾环境及社会影响，

这是不言而喻的。 

 

保护可持续的森林，如果没有生活在森林并利用着森林的当地居民参与，就无法实现。但

是，在实际上，湄公河流域各国存在不同程度的表现，对国家政策及国家推行的开发项目，

当地居民的意见表达自由受到限制。在老挝，逮捕了向国会陈诉越南企业产业种植林项目

问题的居民，遭受暴力的事件时而发生。为了保护森林，当地居民发挥的力量，加上当地

居民及市民社会组织能够实质性的参加有关于森林保护制度的决议，都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为了防止森林减少、劣化的发生，要求各国改善森林制度，并且，强化现行法律制

度的实施。违法采伐和破坏性的产业种植林项目猖獗的老挝和柬埔寨，为了防止上述问题

发生，也正在某种程度上的调整着相关法律。但是，贪污腐败严重、缺乏监督，所以上诉

法律法规不能被很好的适用，与森林的减少及劣化有直接关系。要求国际机构及市民社会

组织发挥监督职能，并创造条件使其反映到政策中去。但是，由于腐败严重，政府官员会

优先考虑自身的利益和明哲保身，在统治力弱的国家，这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据之前提到

的“全球见证组织”的调查，曝光了老挝、柬埔寨的政商界不断相互勾结，越南企业的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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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种植林的黑暗内幕。但是，企业否定报告书中的内容，称“与事实相反”，老挝、柬埔

寨两国政府无视报告书。另外，在越南、老挝，很多时候利用采伐权费用作为增加利益的

赚钱手段，军队在采伐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松本・Hirsch 2003: 135-137）。这种情况，

很难从外部监督或提出异议。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可能阻止破坏森林的方法也许就是，对加剧破坏森林的企业，切

断其资金来源。要求改善各国政府管理能力，自不用说，同时，国际机构及海外投资资金

对破坏森林的相关经济活动不能置之不理，有必要不断地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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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像作品「变迁——老挝的森林变迁与生活」（2013年、“湄公观察”制作）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c9OIxLWm2I）介绍了老挝人们的生活、文化和与森林的关系，

以及近年来为经济发展所制定的政策和经济活动，对敬拜森林的生活及多样性丰富的生态系统带

来的影响。 

2
 具体参照 BP 1-2「非木材林产品的利用与食品安全保障」。 

3
 参照 BP 3-1「湄公河流域的精灵信仰和森林保护」。 

4
 参照 BP 2-9「烧田农业和山区的生活」。 

5
 FAO（2010）把森林定义为「达到树高最低 5m 的树木的树冠的面积比例在 10％以上，超过 0.5

公顷的土地」。由于森林的定义，各国都有差异，所以森林面积及森林覆盖率，各国政府发表的

数字不同。例如，老挝政府，把「树冠率 20％以上」的土地，定义为森林，所以老挝政府发表的

2010 年森林覆盖率为 40.3%。 

6
 参照 BP 2-5「快速发展的支流开发和对环境及社会的影响」。 

7
 来自缅甸，分布于东南亚大陆，到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及菲律宾的松树的一种。据说曾经由

柬埔寨向日本大量进口，当时也被称作“柬埔寨松”。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c9OIxLWm2I

